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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家挨户排摸青少年情况。但因大家对社工工作的认识

不足，有人以为他们是志愿者，也有人以为他们是推销

员。即便是知道社工的人，也大多本着“家丑不可外扬”

的心态，将他们拒之门外。

而随着社会工作开始逐渐被社会公众所熟悉、接纳，

如今上海的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不仅已全面深入地融入

了公安、检察、法院的少年司法程序中，更是以“预防

支持体系”专章的形式被列入了 2022 年起正式实施的

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中。

以与检察院和法院的合作为例。经过多年的磨合，

阳光中心与全市司法机关均已形成了完整、规范的工作

流程和要求，如担任“合适成年人”要承担哪些职责、

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要做哪几方面工作、委托函转达

后应在多长的周期内介入开展帮教等。

合作同样是逐步深入的。2024 年，上海市公安局

在全市组建社区少年服务队，由熟悉青少年工作的青年

民警与青少年事务社工组成核心团队，重点关注青少年

不良行为、心理健康、涉校涉家庭矛盾、社会保护等。

2025 年，社区少年服务队工作被纳入了上海市为民办实

事项目名单。

20 年来，上海青少年事务社工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关

口不断前移，以超前预防、临界预防、再犯预防为划分，

已经“全链条”介入全市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整体工作

体系中。

张瑾瑜是阳光中心的副总干事，目前主要负责服务群

体的分析研究工作。他曾做过一项《罪错未成年人生命转

折研究》，通过对大量典型案例作生命历程回溯，勾勒出

罪错未成年人具有共性的四个转折时机：童年成长的监护

困境；校园环境的适应不良；不良同伴的相互感染；缺乏

警示的司法处遇。该研究在“缺乏警示的司法处遇”部分

提到，有些孩子因刑事责任年龄无法被处理，频繁进出派

出所，对法律和司法处理失去敬畏，从而变得有恃无恐，

最终在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甚至是成年后犯罪。

张瑾瑜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大部分触法或

犯罪行为的实施者早在行为发生多年前，已有初次不良

行为的萌芽，且绝大部分发生于学校阶段。据他观察，

初次不良行为在程度上一般并不严重，可能是一次逃课、

一次打架。但如果得不到家庭、学校等外在支持系统的

及时阻断，或是外部高压介入的方式适得其反，未成年

人有极大可能性偏离校园。

因此，2006 年起，阳光中心陆续与不少学校签订联

校工作协议，为学生寻求帮助提供了便捷途径。因为相

较于老师，社工的身份和遵守保密的伦理规则不会令学

生产生压力，学生明显更愿意同社工倾诉。而对于学校

来说，社工的加入能觉察到某些视域“盲区”，同时也

能为学校补充社会教育和关系视角的不足。

目前，阳光中心下辖 11 个派出工作站，服务对象

包括了涉刑事、民事案件的未成年人、困境儿童、有不

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等多个类别。

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与犯罪防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需要形成合力综合施策。从上海多年来的探索可以看出，

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已经成为未成年人司法“社会一条

龙”建设中的重要力量，社会支持体系也展现出了具有

超大城市气象和上海本土特色的未

成年人大保护的新格局。（文中未

成年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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